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志工服務
時數證明書

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　   　 　系          教育學程師資培育生　　　　　　於民國　 　年　 　月　 　日至
　　月　　日至本校擔任教育志工，從事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服務，期間表現                 ，服務時數合計　　　小時。

特此證明


證明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學校名稱及蓋章）



學校主管：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（職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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